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福鞍股份

股票代码

603315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秦帅

0412-8492100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FAIR@lnfa.cn

证券事务代表

王丹阳

0412-8492100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FAIR@lnfa.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本报告期末

2,927,107,835.77

1,583,795,558.55

本报告期

560,103,638.79

61,525,443.25

61,451,063.39

2,056,354.28

3.96

0.2004

上年度末

调整后

2,814,887,686.65

1,522,421,864.07

上年同期

调整后

476,475,175.90

35,160,366.35

36,352,186.71

82,737,767.11

2.42

0.1145

调整前

2,814,887,686.65

1,522,421,864.07

调整前

476,475,175.90

35,160,366.35

34,696,203.94

82,737,767.11

2.42

0.114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3.99

4.0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7.55

74.99

69.04

-97.51

增加1.54个百分点

75.02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科（辽宁）实业有限公司

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股 东
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持股比例
(%)

27.17

26.63

持股
数量

87,075,363.00

85,328,620.00

12,89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质押

质押

66,841,000.00

53,900,000.00

姚晓勇

李士俊

穆建华

王旭

韩跃海

关钰川

毛圣

罗远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5.62

2.98

0.49

0.46

0.42

0.42

0.39

0.33

中科实业为福鞍控股全资子公司。

不涉及。

18,000,000.00

9,563,986.00

1,582,100.00

1,471,400.00

1,350,000.00

1,345,000.00

1,248,300.00

1,057,200.00

0

0

1,350,000.00

0

1,350,000.00

0

0

0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950,000.00

6,380,000.0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9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6日(星期五) 下午 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30日(星期五) 至09月0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FAIR@lnfa.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4年09月06日 下午 16:00-17: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6日 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穆建华

总经理：刘爱国

董事会秘书：秦帅

财务总监：李健

独立董事：林曼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09月 06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30日(星期五) 至09月0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FAIR@lnfa.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412-8492100
邮箱：FAIR@lnfa.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上午11：00在公司四

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会议通

知。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轶妍召集和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以书

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上午10：00在公司四

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了

会议通知。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穆建华召集和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以书面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315 公司简称：福鞍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B33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8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8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 8月 2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2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1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志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68 人，代表股份 502,731,06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8.17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29,520,61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9.83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5人，代表股份373,210,45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3386%。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82,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01％；反对

3,79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56％；弃权1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915,5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575％；反对 3,798,2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52％；弃权1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073％。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69,994,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915％；反对

3,847,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37％；弃权28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727,5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221％；反对 3,847,9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710％；弃权28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069％。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373,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99％；反对

3,58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62％；弃权1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106,9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53％；反对 3,580,6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785％；弃权1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62％。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457,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03％；反对

3,502,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6％；弃权1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190,2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53％；反对 3,502,3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221％；弃权1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26％。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69,772,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06％；反对

3,911,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267％；弃权4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2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505,6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623％；反对 3,911,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165％；弃权4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12％。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5《发行数量》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429,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04％；反对

3,521,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46％；弃权1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163,0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57％；反对 3,521,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0％；弃权1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83％。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6《限售期》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453,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91％；反对

3,506,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90％；弃权1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186,8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28％；反对 3,506,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249％；弃权1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23％。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7《上市地点》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505,1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反对

3,454,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603％；弃权1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238,3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99％；反对3,454,721股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879％；弃权1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22％。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8《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484,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02％；反对

3,456,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609％；弃权1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217,4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749％；反对 3,456,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892％；弃权1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360％。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0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99,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65％；反对

3,765,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36％；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933,1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701％；反对 3,765,4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116％；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82％。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461,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20％；反对

3,444,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64％；弃权2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6％。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195,0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87％；反对 3,444,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802％；弃权2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610％。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85,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13％；反对

3,77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4％；弃权1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918,8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598％；反对 3,775,9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192％；弃权1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10％。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093,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78％；反对

3,867,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9％；弃权1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827,0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937％；反对 3,867,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53％；弃权1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10％。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59,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17％；反对

3,821,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39％；弃权1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892,5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409％；反对 3,821,0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517％；弃权1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074％。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99,044,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66％；反对

3,515,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993％；弃权17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175,743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449％；反对 3,515,5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16％；弃权17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3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54,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01％；反对

3,82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35％；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888,0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377％；反对 3,82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510％；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13％。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97,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57％；反对

3,760,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19％；弃权1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930,9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686％；反对 3,760,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082％；弃权1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32％。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97,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56％；反对
3,762,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5％；弃权1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930,7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684％；反对 3,762,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095％；弃权1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21％。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00,081,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30％；反对

2,38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1％；弃权2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213,24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920％；反对 2,38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64％；弃权2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916％。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70,163,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32％；反对
3,797,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51％；弃权16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896,5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438％；反对 3,797,0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44％；弃权16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18％。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本议案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99,578,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29％；反对

2,9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96％；弃权2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710,04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296％；反对 2,91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83％；弃权2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72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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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接B331版）
序号

1

2

原《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77,182,994.00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

股东

李晓明

Sherry Lee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

玉溪合力投资有
限公司

田友珊

李子华

许铭

张明

合计

所持股份（股）

19,558,500

7,998,500

48,977,000

4,998,000

1,802,000

802,400

719,950

143,650

85,000,000

持股比例

23.010%

9.410%

57.620%

5.880%

2.120%

0.944%

0.847%

0.169%

100.000%

现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为977,182,994股。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71,278,529.00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

股东

李晓明

Sherry Lee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

玉溪合力投资有
限公司

田友珊

李子华

许铭

张明

合计

所持股份（股）

19,558,500

7,998,500

48,977,000

4,998,000

1,802,000

802,400

719,950

143,650

85,000,000

持股比例

23.010%

9.410%

57.620%

5.880%

2.120%

0.944%

0.847%

0.169%

100.000%

现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为971,278,529股。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含）表
决通过，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注销及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本
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4-194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4年8
月27日召开，会议决议于2024年9月13日在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

13日（星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委托的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
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9日（星期一）。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九龙片区春景路8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的栏目可以投票）

√
以上议案为特别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通过。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24年8月28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公司已对提案进行编码，详见表一。
四、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传真至公司后请务必来电确认）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
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2、登记时间：2024年9月10日一2024年9月11日9:00-17:00。
3、登记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九龙片区春景路8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前台。
登记信函邮寄：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九龙片区春景路8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
邮编：653100；
联系电话：0877-8888661；
传真号码：0877-8888677。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禹雪
联系电话：0877-8888661
传真：0877-8888677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敬请自理。
3、相关附件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12”，投票简称为“恩捷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0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得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名称

股东账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参会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
号

持股数

电子邮箱

邮编

备注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致：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股东）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住所： 受托人住所：
对于以下议案，受托人按照以下指示，进行投票表决（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号，或不

填）：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的栏目可
以投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按废票处理。）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4-188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或“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上午10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晓华、董事翟俊、董事
向明、独立董事李哲、独立董事潘思明、独立董事张菁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云南恩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4-189号）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下同）；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190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191号）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

项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公告编号：
2024-192号）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通过。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93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4年9月13日在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94号）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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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18日以电话等方式向

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
“会议”）。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下午14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由监事会主席张涛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4-189号）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下同）；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190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191号）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

项说明〉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4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24年6月30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形。
公司《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公告编号：

2024-192号）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